
问：为什么我国政府要针
对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就管
辖权问题发表立场文件？

答： 2013 年 1 月 22 日，
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
问题提起国际仲裁。中国政府
对此坚决反对，一再申明中国
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
场。

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强烈反
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一些
人士不明真相，对中国不接
受、不参与仲裁表示疑惑。还
有人别有用心，片面或歪曲解
读有关国际法规则，借此指责
或影射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妄
称中国为国际规则的“挑战

者”。
针对这些情况，中国政府

发表立场文件，从法律上阐明
中国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
立场和理据，阐明中国不接
受、不参与该仲裁有充分的国
际法依据，以匡正视听。

问：我国政府的立场文件
明确指出，仲裁庭对于菲律宾
提起的仲裁没有管辖权。这一
立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
的仲裁没有管辖权，这是十分
明显的，立场文件主要从三个
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从菲律宾提请仲裁事
项的实质来分析。菲律宾提出
的仲裁事项本质上是领土主权
问题，而领土主权问题超出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
“《公约》”）的范畴。《公
约》框架下的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仅限于处理有关《公约》解
释或适用的争端，无权处理
《公约》以外的事项。

二是从中菲之间已经达成
的协议来分析。中菲两国之间
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文件，
已经就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的
方式解决在南海的争端达成共
识，排除了其他方式。这是双
方之间的国际法义务。菲律宾

单方面就有关争端提起仲裁，
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协议，违反
了国际法。

三是从《公约》本身的争端
解决条款来分析。即使菲律宾
提出的仲裁事项在某些方面可
能被认为涉及有关《公约》解释
或适用的问题，但它也是中菲
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而中国已于 2006 年根据
《公约》第二百九十八条作出声
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
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
解决程序。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清楚
地看出，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
的仲裁事项明显没有管辖权。

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 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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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7日受权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
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
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
立场文件》，重申中国不
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严
正立场，并从法律角度全
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
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
据。

2013年1月22日，菲
律宾单方面就中菲有关
南 海 问 题 提 起 强 制 仲
裁。其后，菲律宾不顾中
国的一再反对，执意推进
仲裁程序。

立场文件指出，菲律
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
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
主权问题，超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
围，仲裁庭无权审理。

立场文件指出，以谈
判方式解决在南海的争
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
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
宾单方面将有关争端提
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

立场文件指出，菲律
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构成
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
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
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
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
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
端解决程序。

立场文件强调，仲裁
庭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
裁明显没有管辖权；各国
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
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
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具
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立场文件进一步指
出，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
家，需要各方的耐心和政
治智慧才能实现最终解
决。有关各方应当在尊
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
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
妥善解决南海问题。在
有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之前，各方应当开展对
话，寻求合作，维护南海
的和平与稳定，不断增信
释疑，为问题的最终解决
创造条件。

立场文件最后指出，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
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
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
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
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
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
和立场。

菲律宾单方面提请南海问题强制仲裁
中国发表立场文件 重申不接受、不参与——

仲裁庭无权审理南海问题
外交部7日受权发表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外交部条约法

律司司长徐宏就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
菲律宾提起仲裁是依据 《公
约》 的规定，仲裁本身也是
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中国
是 《公约》 缔约国，也一贯
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
却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
令人难以信服。请问对此有
何评论？

答：国家之间和平解决
争端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最
主要、最优先的方式是当事
国直接谈判，而非仲裁。

根据国际法，选择何种
方式解决争端是各当事国的
主权权利。国际仲裁只是其
中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
式必须遵循“国家同意”原
则，以当事各国的同意为基
础。在一个双边争议中，如
果一方不接受、不参与仲

裁，另一方不得强行提起仲
裁。

《公约》 虽然规定了强
制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但适用这类程序是有条
件和限制的。这类程序只能
用于处理有关 《公约》 解释
或适用的争端；如果当事国
之间自行选择了其他的争端
解决方式，也优先于这类强
制程序；一方当事国还可根
据 《公约》 作出声明，将特
定事项排除适用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

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
裁，如前所谈，仲裁事项的
实质是根本不属于 《公约》
调整范围的领土主权问题；
中菲之间已达成通过谈判解
决有关争端的协议；而且中
国从未就有关争端接受强制

程序。因此，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强制仲裁显然是滥用
《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
程序。国际上不应该提倡这
种做法。中国不接受、不参
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是捍
卫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
主权权利，是行使国际法所
赋予的权利，有充分的国际
法依据。

问：菲律宾的核心诉求
涉及中国依据南海断续线所
主张的权利，国际上也有一
些声音希望中国依据国际法
澄清南海断续线的含义，而
立 场 文 件 并 未 回 答 这 些 问
题，请问是如何考虑的？

答：1948年，中国政府
在官方地图上标绘了南海断

续线。立场文件在叙述有关
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时提及
这一史实。

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
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
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
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
依据，一直为中国政府所坚
持。

在不接受、不参与菲律
宾所提仲裁的前提下，中国
政府的立场文件阐明了仲裁
庭对于仲裁案没有管辖权，
而不就仲裁事项所涉实体问
题作出回应。这一点在立场
文件的引言部分作了清楚的
说明。

菲滥用“海洋法公约” 中国在捍卫主权权利

问：据了解，仲裁庭要求
中国于今年 12 月 15 日前提交
辩诉状。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个
时机发表立场文件，是否可理
解为是对仲裁庭上述要求的回
应？立场文件的发表会对仲裁
庭发挥何种作用？

答：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
不是关于仲裁案的辩诉状，也
不是针对仲裁庭的要求作出的
回应。发表政府立场文件，不
意味着中国接受或参与菲律宾
提起的仲裁。中国不接受、不
参与该仲裁的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政府发表立场文件，

针对仲裁案管辖权问题阐述法
律观点和理据，从法律上反驳
了菲律宾的无理主张，也彰显
了中国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的
形象。我相信，任何真正秉持
法治精神的机构和人士都会尊
重和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

问：我国政府发表立场文
件，对处理南海有关争端、维
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有何积极意
义？

答：立场文件从法律上阐
明，为什么仲裁庭对于菲律宾

单方面提起的强制仲裁没有管
辖权，为什么中国不接受、不
参与仲裁于法有据。立场文件
同时强调，谈判始终是国际法
认可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最直
接、最有效和最普遍的方式。
它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信息：
有关国家要妥善解决在南海的
争端，强加于人行不通，磋商
谈判是正道。

正如立场文件所指出的那
样，通过谈判，中国已与绝大
多数陆地邻国彻底解决了边界
问题，也与越南划定了两国在
北部湾的海上边界。事实证

明，存在分歧不可怕，问题复
杂也不可怕，只要相关国家秉
持善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友好磋商和谈判，就可以增进
互信、积累共识，逐步妥善解
决领土争端和海域划界问题。
处理南海问题理应如此。

中国敦促菲律宾尽快回到
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
上来。中国也愿与有关各国一
道，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
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妥处分
歧，加强合作追求共赢，共同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强加于人行不通 磋商谈判是正道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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